
(上接B65版)

1、截至2013年3月18日下午15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

（六）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3年3月19日上午9：00—11：30�时，下午14：00—17：00；

2、登记方式：

法人股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

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以上投票代理书必须提前24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3、登记地址：董事会办公室

深圳：深圳市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一期B座1312室

梅州：广东省梅县雁洋镇超华工业园

邮政编码：518040（深圳） 514759（梅州）

联系电话：0755－83432838；0753-8586687

联系传真：0755－83432658；0753-8586680

（七）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联系人：王勇强、沈静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出席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表股权 万股

股权证号（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 出席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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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13年3月12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在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2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http://irm.p5w.net）参与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梁俊丰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梁健锋先

生、独立董事孔维民先生、财务总监王旭东先生、董事会秘书王勇强先生和保荐代表人王继东

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3-005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2月15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全体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3年2月26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梁俊丰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12年

年度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孔维民、温威京、沈建平向董事会提交了《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并将在2012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并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完成了201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工作。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

确认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2012年年度报告》详见2013年2月28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17,042,738.55元，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704,273.86元；加上以前年度未

分配利润128,449,490.97�元，本年度实际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143,787,955.66�元。 2012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2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329,851,560.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现

金派发红利0.2元（含税），剩余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时，以2012年末的总股本329,851,

56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2股，共65,970,312.00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395,821,872.00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年

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公司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实施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其它

相关事宜。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及政策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制订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2月28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全权委托王勇强先生在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实施后， 办理增加注册资本、

《修改公司章程》等有关工商局登记、备案事宜。

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并作出决议，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2年度实现销售收入69,285.66万元，比上年度增加了27,571.00万元，增长66.09%。 2012

年度实现营业利润6,048.52万元，比上年度增长19.60%；实现净利润5,822.88万元,比上年度增

长29.24%，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31.44万元,与上年度比较增长30.96%。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3年度预算：2013年预计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96,511万元， 实现税后净利润8,

080.38万元，其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600万元。 （特别提示：本报告中涉及未来发展规

划等事项的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

《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华科技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

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2月28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

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并作出决议，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华科技2012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2月28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公司2012年度审计机构，公司与该团队合作多

年，其工作及专业能力得到公司认可。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董事会同意聘任“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为6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在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2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329,851,560.00股，向全体股

东每10股现金派发红利0.2元（含税），剩余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时，以2012年末的总股

本329,851,56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2股，共65,970,312.00股。

根据上述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 增加股本65,970,

312.00股，公司总股本为39,582.1872股,所以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6,985.156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6,985.156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9,582.1872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9,582.1872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在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

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00在广东省梅县雁洋镇超华工业区公司会议室

召开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在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

于召开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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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772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

公司由主承销商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09年8月24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2,2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12.10元。 截至2009年8月28日，本公司共募

集资金人民币266,2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3,026,408.89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3,173,591.11元。

2009年8月28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

所以“华德验字[2009]80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合计使用245,261,172.02� 元，其中：超出募投项目

所需部分的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63,000,000.00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累计直接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182,261,172.02元，其中：2009年8月28日至2009年12月31日使用募集资金51,489,992.56元，

2010年度使用募集资金73,256,642.70元，2011年度使用募集资金7,438,335.00元，2012年度使用

募集资金50,076,201.76元；募集资金账户产生利息收入2,087,580.91元；2012年12月31日，募集

资金余额为人民币零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499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6,587.46万股，每股

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9.26元。 截止2012年5月4日，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609,998,

796.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0,306,848.1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9,691,947.88元。

2012年5月4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2]第31024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合计使用96,812,071.43元，募集资金账户产生利息

收入689,026.94元；201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485,609,831.91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

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二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

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

总经理在公开披露的募投项目范围内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或授权他人签署

与项目实施有关的法律文件，审批募投资金的使用支出。 但若改变募投项目或单个项目使用

的募集资金数量超过公开披露资金数额5%（含5%）的，总经理应将有关情况报董事会决定。

本公司先后和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9月14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12月8日、2012年5月21日）（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及中国银行梅州分行、交通银行深圳天

安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

根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或12个月以内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

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或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5%的，公

司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

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中国银行梅州分行、交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报告期内，在募集资金的使用过程中能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职责，

不存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1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梅州分行

801516682908097

001

257,200,000.00 -

2011

年

9

月中行系统

更新前账号

中国银行梅州分行

630157761107 -

2011

年

10

月中行系

统更新后账号

中国银行梅州分行

670458676197 80,000,000.00 2,860,380.21

活期

中国银行梅州分行

696457765699 - 65,000,000.00

七天通知

中国银行梅州分行

678258891523 - 10,149,302.19

三个月定期

交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8170

039087

507,998,796.00 600,149.51

活期

交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608500

001721

- 7,000,000.00

七天通知

交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608510

001373

- 10,000,000.00

三个月定期

交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608510

001373

- 20,000,000.00

六个月定期

交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608510

001373

- 370,000,000.00

一年及以上定期

合计

845,198,796.00 485,609,831.91

*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及其他直接相关费用20,292,283.49元，其中：14,

026,408.89元人民币已于2009年于中国银行梅州分行801516682908097001账户支付，6,265,

874.60元人民币已于2012年于交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443066144018170039087账户支付。

三、2012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见附件一。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82,286.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188.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207.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1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项目

扩建年产

能力

240

万

平方米环

保布基覆

铜箔板工

程

是

14,322.00 17,941.00 5,007.62 18,226.12 101.59% 2011

年

7

月

2,077.96

否 否

用超募资

金归还银

行贷款

否

6,300.00 6,300.00 --- 6,3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电子基材

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

项目

否

8,000.00 8,000.00 221.18 221.18 2.76%

筹划阶段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8000

吨铜

箔项目

否

49,978.00 49,978.00 3,960.03 3,960.03 7.92%

主体建筑

工程近于

封顶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78,600.00 82,219.00 9,188.83 28,207.3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

目）

项目完工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用募集资金超额部

分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根据该决议，公司用超额募投资金

6300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

2010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使

用额度的议案》，原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由

14,322

万元，调整为

17,941

万元，新增的投资资金

3,

619

万元全部来源于募集资金超募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1

、 覆铜板项目：

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址的议案》，根据该决议，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址。根据《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该

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雁洋镇松坪村，在原厂区内扩建，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

梅府国用（

2005

）字第

916

号，面积

6,533

平方米。 现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址变更为土地使

用权证编号为梅府国用（

2009

）第

3478

号，面积为

158,924

平方米的土地，该块土地是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通过出让取得，地址仍为广东省梅州市梅县雁洋镇松坪村，距离原项目实施地址

200

米左右。

2

、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址的议案》。该议案将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东省电子

基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实施地址变更为新取得的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新城区，土

地证号为梅府国用（

2012

）第

4197

号

6,549

平方米的土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本公司

2010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

使用额度的议案》，调整如下：

1

、将募投项目为年后

240

万平米的环保布覆铜板工程所需的厂房

5000

平米，增加到

15981

平米，生产厂房建筑投资项目原来为

1015

万元，现调整为

2100

万元；

2

、技

术用房改为行政、科研综合楼，面积由

1000

平米扩展到

7440

平米，建设投资原为

100

万元，现调整

为

1500

万元；

3

、原计划

1000

平米的职工宿舍投资额为

80

万元，现将宿舍扩展到

8000

平米，不使用

募集资金，全部改为自筹资金建设；

4

、新增基建面积

3000

平米的污水池，预算新增基建费用

549

万元；

5

、对项目设备进行调整，增加污水处理系统和一些辅助设备，新增投资

1031

万元；

6

、原计

划项目投资中有

366

万元的银行贷款利息， 由于募集资金超出当初立项的预期， 不需向银行贷

款，相应也减少该笔利息支出的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1

、 本公司

201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该计划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实施，

2010

年

11

月

19

日，本公司归还了上述款项；

2

、 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该计划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实施，

2011

年

6

月

27

日，本公司归还了上述款项。

3

、 本公司

2011

年

6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该计划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实施，

2011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归还了上述款项。

4

、 本公司

2012

年

1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该计划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实施，

2012

年

5

月

22

日，本公司归还了上述款项。

5

、 本公司

2012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该计划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实施，

2012

年

11

月

16

日，本公司归还了上述款项。

6

、 本公司

2012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该计划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实

施，截止

2012-12-31

，本公司尚未归还上述款项。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电子基材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

8000

吨电子铜箔项目尚未完工结算。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商业银行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根据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预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可创造利润总额4,196.52万

元，公司2012年实际创造利润总额为2,077.96万元，利润总额达成率为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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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1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

有资金收购潮州市杉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77,772,629.09元和自有资

金合计人民币13,600.00万元收购潮州市杉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

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77,772,629.09元。

（9）2012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目节

余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投项目节余资金

155.90万元，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1,600.00万元以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5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公司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表意见，同意本议案。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募投项目节余资金和部分

超募资金以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已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行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33� � �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3-007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中药GAP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变更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药GAP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变更的议案》，

决定将原计划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药GAP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入建设

“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的议案》 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

司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保荐意见，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概述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61号文）《关于核

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900万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55元， 募集资金总额801,450,0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4,496,

18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66,953,820.00元。以上增发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

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年12月12日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广会所验字[2012]第12005660013号”

《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中药GAP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拟投资10,021.00

万元，建设粤东GAP种植基地和上海崇明GAP种植基地。其中粤东GAP种植基地的建设地点为梅州兴宁市

境内；上海崇明GAP种植基地的建设地点为上海崇明县境内。项目建设的目的是保障公司部分中药材货源

需求的满足、保证药材质量、控制产品成本。该项目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16.23%，投资回收期（所得

税后，含建设期）为7.15年，投资利润率为14.89%。

2013年，公司确定了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一是计划投资建设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拓展

公司新的经营领域，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进入人参和保健品领域；二是计划投资建设安徽亳州中药产业

基地，开拓中药材经营业务，同时保障公司部分中药材货源供应、保证药材质量、控制产品成本。为使募集

资金能够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公司拟将原计划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药GAP种植基地

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原项目” ）的募集资金变更为投入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以下简称

“新项目” ），新项目投资估算总额15036.2万元，其中，10021.00万元为公司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原计划投

资项目“粤东GAP种植基地和上海崇明GAP种植基地项目” 获得，使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太

安堂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1,365.35�万元，其余由公司另筹资金投入。

新项目的内部收益率25.28%，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4.91年，投资利润率149.80%。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原项目建设的目的是保障公司部分中药材货源需求的满足，保证药材质量，控制产品成本。由于公司

确定了新年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计划投资建设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开拓中药材经营业务，在一定

程度上暂时满足了公司部分中药材货源供应，为保证药材质量、控制产品成本提供了较好的保障。同时，新

项目符合公司健康保健产业的布局，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高度相关，与公司的品牌和资源相匹配，投资效

益更好、盈利能力更强、市场前景更为明确。因此，公司管理层本着严谨的经营作风及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追求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使募集资金能够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拟对公司募集资金用途

进行相应变更。

三、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详见同日披露于近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四、新项目效益预测及风险提示

（一）项目效益预测

项目的内部收益率25.28%， 投资回收期 （不含建设期）4.91年， 投资利润率149.80%， 投资利税率

188.68%，项目盈亏平衡点51.25%。

公司对该项目的效益测算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更不代表对投资者的承诺，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二）风险提示

1、项目为公司进入领域，在技术、生产及经营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项目将来的盈利能力受到行业、市场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原料价格，产品价格的波动将直

接影响项目的盈利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3、项目建设施工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项目建设周期和项目进展等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4、为完成此项目投资，公司将通过银行借款或其它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存在因国家金融政策变化导致

筹集投资资金不能按时到位的风险。

5、项目建成投产后在市场、人才、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管理、运营风险。

6、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最好收益年为第15年之后、工程周期很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关于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药GAP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变更的议案》 经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 符合市场和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 新项目的建设能够使募集资金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

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相一致，具有较好的发展

前景，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更能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药GAP种植基

地建设项目变更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发表专项意见认为： 太安堂对2012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投项目中药GAP种植基地建设项目进行变更，拟投资于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事项，已

经太安堂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仍然投资于主

营业务，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投

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公告》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的意见和保荐人出具的核

查意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六、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事项须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二）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监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 广发证券关于太安堂内部控制和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变更等持续督导相关事项的

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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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节余资金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

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太安堂中成药技术改造项

目” 和“宏兴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 已于2012年12月全部建设完毕并投产，公司2013年2月26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的议案》、《关于投资建

设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资建

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太

安堂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1,365.35� 万元和“宏兴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

9,482.10�万元分别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未

包括利息）用于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保荐意见，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61号文）《关于核

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900万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55元， 募集资金总额801,450,0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4,496,

18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66,953,820.00元。以上增发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

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年12月12日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广会所验字[2012]第12005660013号”

《验资报告》。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的三家银行分别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分别为：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账号为1701014160004548）、

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分行金园工业区支行（账号为2003041329200011703）、中国银行汕头嘉泰支行（账号为

692559913596）。

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情况及原因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太安堂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和 “宏兴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 资金使用及

节余情况（截至2013年2月26日）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投资项目

原计划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节余资金

已支付金额 尚需支付金额 合计

1

太安堂中成药技术

改造项目

15,087.50 13,422.15 300.00 13,722.15 1,365.35

2

宏兴中成药技术改

造项目

23,030.60 12,748.50 800.00 13,548.50 9,482.10

合 计

38,118.10 26,170.65 1,100.00 27,270.65 10,847.45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管理层通过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和费用控制，在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通过对项

目的各个环节的优化和设备的科学选型等措施，节约了项目投资总额。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2013年将拓展新的经营领域、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计划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

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构建公司产业价值链。公司计划使用“太安堂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 节余募集资

金1,365.35万元和“宏兴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9,482.10万元分别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

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

五、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使用的必要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并提升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关于使用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

州中药产业基地的议案》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节余的募

集资金投资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密切，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发展

前景。董事会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使用节余的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密切，具有较好的

发展前景。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更能符合公司的战略规

划和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

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节余的募集

资金投资与公司主业密切相关的项目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

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更能符合公司的

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发表专项意见认为： 太安堂本次拟以公司2012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项目的事项，已经太安堂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

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

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太安堂本

次节余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事项符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以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吉

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项目事项无异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投

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公告》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的意见和保荐人出具的核

查意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使用事项须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一）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二）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监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 广发证券关于太安堂内部控制和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变更等持续督导相关事项的

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33� � �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3-009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募集

资金部分银行利息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公司IPO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IPO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0]554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发

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9.82元。截至2010年6月7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45,500,0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51,164,370.91�元，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4,335,629.09元, 其中超募资金578,262,629.09

元。

（二）IPO募集资金期末余额及利息情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4,335,629.09元，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906,270.23元，以前年度已使用投入金额621,276,569.08元，本年度投入承诺投资项目44,359,189.00元，补

充流动资金22,559,060.01元，期末余额为13,047,081.23元。

开 户 银 行 账号 存款方式 存款余额 备注

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1701014160003733

活期存款

3,308,539.17 -

1701014340006900

定期存款

2,000,000.00 -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662657760141

活期存款

965,829.93 -

定期存款

-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奉贤

（

庄行

）

支行

32761428010034108

活期存款

4,272,712.13 -

061028090000214901

定期存款

2,500,000.00 -

合 计

13,047,081.23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未使用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1,906,270.23元。

二、公司IPO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节余情况及原因

（一）项目资金节余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液体制剂全自动GMP生产线项

目和洗剂全自动GMP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 、详见2010-033公告）和太安堂上海研发中心（以

下简称“项目二” 、详见2010-034公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

建设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动GMP生产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三” 、详见2011-023公告）。2012年12月

31日，上述液体制剂全自动GMP生产线项目、洗剂全自动GMP生产线项目和中药胶囊口服固体制剂全自

动GMP生产项目等三个项目已经通过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GMP认证，项目实施完毕实现投

产（详见2012-052公告），太安堂上海研发中心预定计划建设项目也实施完毕。

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截至2013年2月2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原计划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节余资金

实际已支付金额 尚需支付金额 合计

1

项目一

8,000.00 7,790.78 99.90 7,890.68 109.32

2

项目二

2,500.00 2,174.04 0.00 2,174.04 325.96

3

项目三

3,000.00 2,796.72 24.50 2,821.22 178.78

合 计

13,500.00 12,761.54 124.40 12,885.94 614.06

（二）项目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管理层通过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和费用控制，在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通过对项

目的各个环节的优化和设备的科学选型等措施，节约了项目投资总额。

三、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2013年将拓展新的经营领域、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计划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

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公司流动资金相对比较紧缺。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募集资

金部分银行利息补充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项目建设流动资金，其中，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614.06万元，使用银行利息188.00万元。

四、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使用的必要性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

模并提升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募集资金部

分银行利息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使用募

投项目节余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及银行利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募集资金部分银行利息补充流动资

金，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

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募集资金部分银行

利息补充流动资金》。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募集资金部分银行利息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及公司利益，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发表专项意见认为： 太安堂本次拟以节余超募资

金及募集资金部分银行利息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太安堂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太安堂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太安堂

同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太安堂以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太安堂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保荐机构

对太安堂本次以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二）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监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 广发证券关于太安堂内部控制和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变更等持续督导相关事项的

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33� � �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3-010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

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述

1、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拓展公司的经营领

域，构建公司业务价值链，促进公司稳步快速发展，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投资15036.2万元投

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项目和投资20081.4万元建设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项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2013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

业基地的议案》和《关于投资建设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议案》。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本次投资项目情况

（一）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建设人参种植加工基地，在吉林抚松县境内投资建设：

1）5万亩山参种植基地

2）投资5000万元，购进已种植15年以上的山参，采挖后保障山参加工生产线前期的山参原材料供给。

3） 建成太安堂现代人参加工产业基地， 建设100t/a圆参深加工生产线和120t/a山参加工生产线各一

条。

项目投资15036.2万元，其中，10021.00万元为公司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原计划投资项目“粤东GAP种

植基地和上海崇明GAP种植基地项目”获得，使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太安堂中成药技术改造

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1,365.35�万元，，其余由公司另筹资金投入。

项目资金其中12889.5万元用于建设投资，2146.7万元用作铺地流动资金。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金额

（

万元

）

占总投资比例

（

%

）

建设投资

12889.5 85.72%

其中

：

工程费用

12121.0 80.61%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4.9 2.69%

预备费

363.6 2.42%

铺底流动资金

2146.7 14.28%

项目总投资

15036.2 100.00%

2、项目效益测算及主要经济指标

项目的内部收益率25.28%， 投资回收期 （不含建设期）4.91年， 投资利润率149.80%， 投资利税率

188.68%，项目盈亏平衡点51.25%。

公司对该项目的效益测算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更不代表对投资者的承诺，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详见同日披露于近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建设太安堂亳州中药产业基地， 在安徽省亳州市境内投资建设太安堂特色名贵中药饮片加工

基地，发展名贵中药饮片产业，确保公司主要产品的药材供应，扩大企业生产规模。

项目投资20081.4万元，其中使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宏兴中成药技术改造项目” 节余募

集资金9,482.10�万元，其余由公司另筹资金投入。

项目投资其中12294.7万元用于建设投资，7786.7万元用于铺底流动资金。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金额

（

万元

）

占总投资比例

（

%

）

建设投资

12294.7 61.22%

其中

：

工程费用

9682 48.21%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612.7 13.01%

预备费

910.7 4.54%

铺底流动资金

7786.7 38.78%

项目总投资

20081.4 100.00%

2、项目效益测算及主要经济指标

项目的内部收益率34.76%，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3.84年，投资利润率31.60%，投资利税率52.49%，

项目盈亏平衡点32.79%。

公司对该项目的效益测算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更不代表对投资者的承诺，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3、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详见同日披露于近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三、风险提示

1、项目为公司进入领域，在技术、生产及经营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项目将来的盈利能力受到行业、市场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原料价格，产品价格的波动将直

接影响项目的盈利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3、项目建设施工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项目建设周期和项目进展等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4、为完成此项目投资，公司将通过银行借款或其它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存在因国家金融政策变化导致

筹集投资资金不能按时到位的风险。

5、项目建成投产后在市场、人才、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管理、运营风险。

6、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最好收益年为第15年之后、工程周期很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全面提升公司药材资源供应能力和质量，为公司长期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形成公司特色的中医药产业链，提高公司原材料的议价能力及原材料成本的控制能力，同时拓展新的

经营领域，拓展公司经营增加新的增长点，实现公司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及产品链的丰富，提升公司市

场品牌影响力和营销能力，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的提升，提高公司未来的企业的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二）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监事会决议

（三）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建设

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 广发证券关于太安堂内部控制和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变更等持续督导相关事项的

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